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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工作心得及研究報告
國道2號拓寬工程
第H42、H52及H61標
新增用地疏導拆遷執行工作心得

一、 前言

本處肩負推動國道２號拓寬工程建設計畫之使

命，而用地取得業務係工程之先驅，其配合得宜與

否，實乃建設計畫能否如期達成，適時發揮功效，

創造整體利益之關鍵。本計畫自民國97年9月16日

奉行政院核定後，在民國100年底完工通車政策指

示之下，採取工程施工與用地取得需予同步併行，

對於本工程業務之推展，所承受壓力之大，可真無

法言喻；尤以本轄路段之工程，在於民國98年6月1

日開工後至同年11月中旬，係移撥由中區工程處督

導，因囿於該處無辦理用地取得之人力及路程遙遠

等因素，對於工程範圍內之地上物疏導拆遷工作，

就落在各標工程司之身上，初期除肩負工程正常

推動外，尚需接受地方民眾及拆遷戶所加諸抗拒本

工程的挑戰，其中的甘苦及辛酸都在此階段一一呈

現，茲將執行工作簡述並予心得分享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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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用地取得之概述

本工程行經桃園縣大園鄉、蘆竹鄉、桃園市、八德市及臺北縣鶯歌鎮

等行政區，長達20餘公里，除第H12標大園支線因路線尚未定案，迄今尚未

辦理用地取得外，依各標特訂條款規定，非都市計畫區之用地應於民國98年

6月底前提供，都市計畫區之用地應於同年12月底前提供，全線被徵收地主

高達3千餘戶，被徵收待拆遷建物近5百餘戶，係高公局興辦拓寬工程拆遷數

量之最；本工程建設計畫核定後，本處自接獲上級交付任務，旋即於民國97

年底起召開非都市土地協議購說明會，大局亦自民國98年6月間陸續召開十

餘場次都市土地協議購說明會，各場次之說明會，被徵收業主屢屢以國道2

號在十餘年內二次拆遷，加上咸認補償偏低，反對聲浪及陳情案件即紛至沓

來，動則求助地方民意代表關切或訴諸媒體，要求以專案採取救濟，否則誓

言抗爭到底，甚者不惜犧牲生命死守家園。對於渠等激情演出及怨聲載道，

對於本所同仁而言，已能預期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達成的任務，惟應一句台

灣話”頭剃了，不洗也不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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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工程人員人人變用地專家

本工程用地取得之艱鉅處，莫過於後續建物之疏導拆遷作業，尤其自南

桃園交流道以東，桃園市及八德市路段都會區兩側社區建物林立，拆遷戶數

高達397戶；本轄工區拆遷之房屋不乏連樓式集合式住宅，除前述拆遷戶抗

拒施工因素外，在建物密集區拆屋，其難度堪稱歷史之最，尚須注意交通維

持及相關敦親睦鄰工作，所幸同仁注重溝通協調，在執行建物拆遷時，均能

以同理心看待拆遷戶之心境，不因受到民眾無理謾罵而氣餒，反經常於下班

後由方主任率各標工程司主動拜訪徵收業主、里長及民意代表並傾聽其心聲

外，亦協助其充當與縣府相關單位溝當之橋梁，本著為民服務之精神，主動

積極保障業主權益，漸漸卸下渠等心防取得諒解，大多數均能體認本工程係

國家既定政策，反以正面態度面對配合拆遷。例如，在

辦理第H61標新增用地疏導拆遷時，有兩位業主陳明典、張秀枝君一開

始非常抗拒施工，並揚言若強行進入施工，將抱瓦斯桶同歸於盡，主辦工程

司吳侯堉不因此心生恐懼，反經常利用晚上及假日親訪業主，多次”博暖”

感情，並協助奔走縣府及查估單位積極處理，藉以消弭渠等對公部門之不

滿，尤以張秀枝女士每次疏導時想到需搬離廿餘年的房子，幾乎淚流滿面，

經由吳工程司多次苦勸，終轉換心境配合拆遷，後來幾次碰面，總是感謝本

所同仁對於她們的付出及權益之爭取，相較於十幾年前，國2工程新建當時

工程人員總以一切按相關規定辦理來回應，本所同仁之表現更富有濃濃的人

情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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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真心換絕情

如前所述，絕大多數的拆遷戶均能維持理性態度，然在疏導過程中，難

免總也會碰到一些難以溝通的人，做出遺憾的事；例如，第H52標新增用地

內有位黃瑞嬌女士，多次陳情補償偏低，本所同仁亦秉前述精神協調縣府辦

理複估，已得縣府合理處理，惟黃君仍執意抗拒施工，本所同仁自民國98年

7月底起，即持續與其溝通，並明白分析其權益及義務，更甚為其約新臺幣

近278萬元之自拆獎勵金及救濟金著想，努力讓其能領取前項款額，幾乎是

以懇求態度請其配合，並動用可運用之支援協助搬遷，然不為其所接受，雖

已完成徵收之法定程序，本所同仁仍不輕易放棄，數次由主任或各級長官率

同仁親訪當事人，惟黃君除避不見面外，亦拒接電話，完全將同仁之好意拒

於門外，迫於工進，終究逼不得已選擇走上最不想見到的局面－代執行解決

困境，即強制拆除作業。本處原於98年12月23日動用八德分局近30餘名警力

欲逕行拆除前，在當事人要求及民意代表協調下，由黃君切結於98年12月30

前自行拆除，考量避免無形徙增社會成本，並讓當事人能予領取自拆金，勉

予同意，然最後的真情卻換來當事人的絕情，次（31）日欲進行拆除，黃君

又率眾於現場阻撓，鑑於當事人態度反覆，完全扼殺了同仁的好意，終為伸

張公權力，乃再次動用警力於99年元月6日代執行拆除完竣，創下本處有史

以來第一次真正對拆遷戶進行強制拆除之業務，雖當事人事後揚言提告，其

後續訟訴仍待處理，然為達成上級交待之使命及工程能予順利進行，所受之

委屈，一切只好往肚子裡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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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感想

隨著最牛的”釘子戶”拆除完竣，用地已全部交付承包商進入施工，工

進亦持續推展，回想那段疏導拆遷的日子，本所同仁從一開始眼見須面對如

此龐大的拆遷戶，所生恐懼及戰戰競競的面對，到最後樂於工作上，我想應

該是他所同仁從來沒有的經驗，同仁那股不到最終不輕言放棄的傻勁，真令

人折服；也正因為有這段經驗，讓我們真心能以拆遷戶受害者之同理心來看

待他們，凡事先以情理切入，在不違背法令原則下，儘量予以協助，已跳脫

傳統工程人員僵化的思維，例如，對於連棟式集合住宅，未被徵收建物因鄰

戶遭拆除致其內牆變外牆，考量日後恐滲水問題，其實損失同仁均能感同身

受，主動協助報請上級單位准予防水修繕處理；再者，施工階段對於地方的

衝擊，同仁亦能防微杜漸，例如，施工後周遭排水設施受到影響，就主動要

求各標承包商派員協助轄區各里里長及志工清理地上排水設施，即深獲得地

方好評。除此，同仁也與轄區各里里長保持良好關係，正因為里長是地方”

土地公”，地方民怨的反映及處理，均能拿揘得宜，正所謂藉力使力，由其

協助處理，成效往往比同仁直接面對處理來得好，也因為重視敦親睦鄰工

作，在年終部長視察工地及幾次公開場合上，對此都給予正面肯定，也讓這

段時間的付出及努力，一切都沒有白費了。


